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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2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33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收

到函件后高度重视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关注函所涉及的相关问题

回复公告如下： 

一、详细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和对

你公司的影响，并请披露截至关注函回复日，相关方协商解除股份司法冻结的

具体进展情况。 

回复： 

1、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公司股东陈永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94,406,77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6.26%；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494,406,779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1,512,816,973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305.99%。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公司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彩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9,504,8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9%；累计被

司法冻结股数为 259,504,859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累计被轮

候冻结数为 1,042,873,671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01.87%。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公司股东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53,911,6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5%；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753,911,638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2,555,690,644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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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收到彩虹集团转发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及轮候冻结的《民事裁定书》共 8 份，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案号 裁定法院 申请人 被申请人 保全金额(元） 

冻结股数

（股） 

冻结期

限 

1 
(2018)粤 5281

财保 7 号 

广东省普宁

市人民法院 
钟卓金 彩虹集团 59,833,333  15,033,500  36 个月 

2 
(2018)粤 5281

财保 8 号 

广东省普宁

市人民法院 
钟浩鑫 彩虹集团 22,360,000  5,618,090  36 个月 

3 
(2018)粤 5281

财保 9 号 

广东省普宁

市人民法院 
钟婉玟 彩虹集团 28,409,333  7,138,023  36 个月 

4 
(2018)粤 03 财

保 135 号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深圳市万山红

投资有限公司 

陈永弟、彩

虹集团 
448,837,133  112,773,149  36 个月 

5 
(2018)粤 03 财

保 136 号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深圳市万山红

投资有限公司 

陈永弟、彩

虹集团 
369,224,560  92,769,990  36 个月 

6 
(2018)粤 03 财

保 137 号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鲁锦泉 彩虹集团 216,533,727  53,597,457  36 个月 

7 
(2018)粤 52 财

保 6 号 

广东省揭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钟俊勇 
陈永弟、彩

虹集团 
185,643,332  42,000,753  36 个月 

8 
(2018)粤 52 财

保 7 号 

广东省揭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钟卓金 
陈永弟、彩

虹集团 
213,573,333  48,319,758  36 个月 

合计 1,544,414,751 377,250,720 - 

上述《民事裁定书》未涉及相关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公司除收到上述《民事裁定书》外，未获知其他与上述

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相关文件，因此，所涉法律纠纷尚无法确认，也无

法获悉上述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 

3、协商解除股份司法冻结的进展情况 

自上述股份被司法冻结至今，公司一直督促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尽快解除

股份冻结。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彩虹集团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司法冻结，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冻结数

量（股） 

冻结开始

日 

冻结到

期日 

司法冻结执行

人名称 

本次解除冻

结占其所持

有股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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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集团 是 24,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9.25% 

彩虹集团 是 4,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1.54% 

彩虹集团 是 3,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1.16% 

彩虹集团 是 16,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6.17% 

彩虹集团 是 16,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6.17% 

彩虹集团 是 4,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1.54% 

彩虹集团 是 13,839,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5.33% 

彩虹集团 是 17,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6.55% 

彩虹集团 是 24,000,000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9.25% 

彩虹集团 是 12,345,348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4.76% 

合计 134,184,348 - - - 51.71% 

4、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彩虹集团、陈永弟先生为不同主体，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

与其均保持一定独立性。上述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但若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二、说明你公司知悉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时间，你公司是否及时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陈永弟先

生及彩虹集团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获悉时间及披露时间如下： 

序

号 

司法/轮候

/解除冻结

日期 

获悉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1 
2018 年 8

月 2 日 

2018 年 8月

3 日 

2018 年 8月

6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201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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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法/轮候

/解除冻结

日期 

获悉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 

2018 年 8

月 8 日、 

2018 年 8

月 9 日 

2018 年 8月

9 日、 

2018 年 8月

10 日 

2018 年 8月

10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及质押的公告》

（2018-070） 

3 
2018 年 8

月 10 日 

2018 年 8月

13 日 

2018 年 8月

14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

（2018-071） 

4 
2018 年 8

月 13 日 

2018 年 8月

14 日 

2018 年 8月

15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072） 

5 
2018 年 8

月 14 日 

2018 年 8月

15 日 

2018 年 8月

16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被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

（2018-073） 

6 
2018 年 8

月 15 日 

2018 年 8月

16 日 

2018 年 8月

17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074） 

7 
2018 年 8

月 27 日 

2018 年 8月

28 日 

2018 年 8月

29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及司法冻结进展的公告》

（2018-084） 

8 
2018 年 9

月 20 日 

2018 年 9月

21 日 

2018 年 9月

22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

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091） 

综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获悉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股份被

司法冻结后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详细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质押你公司股份所获得资金

的用途、主要债务情况、是否存在强制过户风险以及是否可能对公司控制权稳

定性造成重大影响。 

回复：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及主要债务情况 

序

号 
质押人 质权人（融出资金方）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押融资金

额（万元） 
资金用途 

1 彩虹集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2,400 13,000 

采购原材料等日

常经营周转 

2 彩虹集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2,800 15,000 归还他行借款 

3 
彩虹集团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3,600 
15,900 采购支付 

陈永弟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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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彩虹集团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再担

保有限公司 
400 3,000 补充流动资金 

5 彩虹集团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再担

保有限公司 
300 1,500 支付货款 

6 彩虹集团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780 27,000 
补充企业经营所

需流动资金 

7 彩虹集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3,200 25,000 支付材料款 

8 彩虹集团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2,200 8,600 补充流动资金 

9 
陈永弟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400 

6,400 补充流动资金 
彩虹集团 1,700 

10 陈永弟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8,600.71 136,057 偿还到期债务 

11 彩虹集团 鲁锦泉 551.4459 21,543 资金周转 

合计 75,332.1559 273,000 - 

2、存在的风险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陈永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94,406,77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26%；累计被质押股数为 494,00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4%，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2%；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494,406,779 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1,512,816,973 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305.99%。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彩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9,504,8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79%；累计被质押股数为 259,314,4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8%，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3%；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259,504,859 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1,042,873,671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401.87%。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53,911,6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5%；合计被质押股数为 753,321,5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0.02%，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2%；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753,911,638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2,555,690,644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38.99%。 

若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目前，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四、自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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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除了上述已披露的被质押、

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五、说明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取的控

制措施。 

回复： 

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公司采取的控制措施主要

如下： 

1、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较为完

善、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涵盖公司治理、生产经营、

财务管理、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管理制度。各项制度建立之后得到

了有效的贯彻执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起到了有效的监督、控制和指导的作用，

保证了公司的各项业务运营有章可循，对防范经营风险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 

2、公司拥有独立自主的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以及财务等

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 

3、公司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作专项审计，且由独立董事对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况发表独立意见。 

4、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生产经营，

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形。 

六、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